
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申请 15问！ 

 

为深入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进一步提高对外服务水平，助力地理标志精准扶

贫和区域经济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针对来函来电反映的主要问题，结合

审查工作实务，就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申请常见的 15个问题作出解答，供申请人

参考。 

地理标志商标注册Ｑ＆Ａ： 

问 

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可否作为地理标志商标申请人？ 

答：不可以。 

地理标志属于区域公共资源。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人应当是当地的不以赢利为目的

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一般为社会团体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其业务范围与

所监督使用的地理标志产品相关。 

地理标志申请人必须经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

授权其申请注册并监督管理该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商标的具体使用人必须是来自该地理标志标示地区的生产经营者。 

问 

我想申请“高老庄西瓜”地理标志商标，高老庄是我们县里的一个乡镇名称，能

否由高老庄乡政府出具授权文件？ 

答：不可以。 

地理标志属于区域公共资源，申请人应提交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或者行业主管部门同意该申请人申请注册并监督管理该地理标志的文件。鉴

于各地行业主管部门设置并不统一，为避免机构调整及人员更替引发主管部门授

权的稳定性，建议由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为宜。 

问 

我想申请“高老庄西瓜”地理标志商标，在填报商标注册申请书时，商品项目栏

能否填“新鲜水果”？ 

答：不能。 

地理标志具有特定品质，一般应指向单一的具体商品。因此，地理标志商标的指

定使用商品不能笼统地表述为活动物、新鲜水果、中药材、谷类制品等某一类商

品的统称。如：所报地理标志商标为“日照绿茶”，其指定使用商品应为“绿茶”；

所报地理标志商标为“东台西瓜”，其指定使用商品应为“西瓜（新鲜水果）”。 



由于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许多物产的称谓具有区域或民族特色，这些物产

作为地理标志商标申请时，指定使用商品既可以是商标中包含的特定的单一商品

名称，也可以是常用的单一商品名称。如：所报地理标志商标为“黄梅挑花”，其

指定使用商品既可以是“挑花”，也可以是“丝织美术品”。 

问 

我们红旗乡生产富硒枇杷，能否申请“红旗富硒枇杷”地理标志商标？ 

答：不可以。 

“硒”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我局经研究决定，对含“硒”或“富硒”文字表述

的地理标志商标申请，满足以下条件予以初步审定： 

（一）指定使用商品的生产地域范围在国家确定的自然土壤含硒或富硒地区； 

（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指定使用商品的硒或富硒含量已有明确的规定； 

（三）使用管理规则中指定使用商品品质特征表述有明确的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

标准的硒或富硒含量的指标，且明确表述该指定使用商品含“硒”或“富硒”是在生

长过程中从自然土壤中吸收。 

对于指定使用在没有含“硒”或“富硒”国家或行业标准商品上的含“硒”或“富硒”的

地理标志商标，以及指定使用在有含“硒”或“富硒”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的商品上

的含“硒”或“富硒”的地理标志商标，因硒含量无法统一，为保证地理标志商品的

特定质量，维护地理标志商标信誉，更好地引导消费和保障食用安全，以“易使

消费者对商品原料或品质特点产生误认”为由，依法予以驳回。 

目前，仅有“大米”和“茶”有明确的富硒行业标准。因此，“红旗富硒枇杷”不能核准

为地理标志商标。 

问 

内部资料可否作为地理标志客观存在及信誉情况的证明材料？ 

答：不可以。 

提交地理标志产品客观存在及信誉情况证明材料是地理标志确权的重要依据。该

证明材料包括公开出版的县志、农业志、产品志、年鉴、教科书、国家级专业期

刊等，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加盖出具单位公章的封面、版权页、内容页的复印

件。 

根据《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内部资料严格限定在本行

业、本系统、本单位内部交流，因此不能作为地理标志客观存在及信誉情况的证

明材料。 



问 

《来去县志》记载“来去县出产各种亚热带水果，以柑桔、杨梅、李为大宗”，

能否将其作为“来去杨梅”地理标志客观存在及信誉情况的证明材料？ 

答：不可以。 

地理标志是在历史中客观形成的，其表现形式一般为“地理名称+商品通用名称”。

“来去县出产各种亚热带水果，以柑桔、杨梅、李为大宗”仅表明来去县出产杨梅，

但无法证明“来去杨梅”地理标志的客观存在及信誉。如果县志中的表述为“来去杨

梅驰名邻近各省、县，50年代就被确定为省杨梅生产基地县之一”，就可以作为

“来去杨梅”地理标志客观存在及信誉情况的证明材料。 

问 

委托检测协议里能否将检测内容约定为对地理标志产品质量的检测？ 

答：不能。 

地理标志应具有特定品质，对地理标志商品的检测应是对其特定品质的检测，而

不是质量检测。 

地理标志申请人应是对所报地理标志商品具有监督和检测能力的组织。申请人自

身具备检测能力的，应提交申请人的检测资质证书、检测人员名单及检测设备清

单；自身不具备检测能力的，可以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机构对所报地理标志商品

的特定品质进行检测，两者签订委托检测协议，协议中必须明确委托检测内容是

地理标志商品的特定品质，此外还应提交受托方的检测资质证书、检测人员名单

及检测设备清单。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出具方公章。 

问 

我们东方乡的马铃薯非常有名，想申请“东方马铃薯”地理标志商标，生产地域

范围证明应由谁出具？ 

答：地理标志商品的生产地域范围既可以由证明地理标志客观存在及信誉情况的

历史材料确定，也可以由该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的人民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出具

的生产地域范围证明文件划定。地理标志商品的生产地域范围跨两个乡、镇、县、

市的，应由该乡、镇、县、市的共同上级人民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出具。 

“东方马铃薯”的产地范围在东方乡，其生产地域范围证明可以由东方乡人民政府

或其上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出具。 

问 

我们申请了一个地理标志，在商标局官方网站上下载了使用管理规则范本，其

中第五条要求写明地理标志与生产地域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

应该怎么表述比较规范？ 

答：使用管理规则第五条第二部分应该对产地自然因素中对地理标志商品特定品

质产生影响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不能仅仅罗列产地的气温、光照、降水、

土壤、河流等自然条件，而要把某个具体时间、某个具体环境要素对产品的某一

项特定品质产生的具体影响的过程推理清楚。 



有时候也可以将产地人文因素对地理标志商品特定品质产生的影响结合在一起

描述，包括种植区域（如山前山后、朝向）、种植时节的选择，特殊的生产建筑

（如流入磨坊），当地特有的生产技术等。 

比如，关于“金乡黑蒜”： 

金乡县属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春夏季节长，秋冬季节

短。秋播大蒜多在 10月上旬播种，播种期要求日平均气温稳定且超过 16℃。金

乡常年 10月上旬日平均气温在 17.6℃，有利于蒜苗在入冬前形成 5叶 1心的壮

苗，从而安全越冬。翌年 3月下旬至 4月上旬为大蒜起身期，是大蒜生长的最

关键时期，需要较高的地温，要求日平均气温稳定超过 12℃。金乡这一时期常

年平均气温为 12.3℃，十分适宜。5月中下旬是大蒜的成熟期，虽然 4-5月期间

金乡降水稀少，但金乡县地处南四湖西，河流众多，充沛的弱碱性地下水，保证

了大蒜起身期和成熟期对水分的需求，而且含水量适中的土壤，既有利于大蒜生

长又保证不会腐变，更有利于蛋白质、钠等干物质的积累。当地的潮土和水稻土，

透气性好、肥水畜纳，有益微生物活动，有利于大蒜肥水的良好吸收。金乡黑蒜

就是由完整、饱满、未剥皮、无霉点的金乡大蒜，用当地弱碱性水浸泡晾干后，

在 60-90摄氏度的高温高湿密制容器中经过 40天特殊发酵而成。 

又如，关于“永定山茶”： 

该区域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气候温和，冬暖夏凉，雨量充沛，且地貌为

典型的中低山丘陵，森林植被茂密，空气中湿度较高。群峰相连，峡谷纵横，使

得该区域如同一个天然的盆地，有利于植物和地表水蒸腾到空气中的水分聚集，

形成雾珠，使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可见光中的红黄光得到加强，从而提高茶叶中

叶绿素、茶多酚和氨基酸的含量，这些是提高茶叶色泽和滋味不可缺少的物质。

茶树根的汁液中含有较多的柠檬酸、苹果酸、草酸及琥珀酸等有机酸。这些有机

酸所组成的汁液，对酸性的缓冲力较大，对碱性的缓冲力较小，茶树在生理上需

要酸性土壤。该区域山地土壤大多为酸性黄壤土，非常适宜茶树生长。永定山茶

来自本地野生茶，经过长期人工选育而成，具有茶多酚含量高的特点，其鲜嫩叶

的茶多酚含量在 31%以上。永定山茶的制作仍沿用传统的手工方法，做青时，

采取重萎轻摇、轻萎重摇、多摇少做、先轻后重、先少后多、先短后长、看青做

青的独特技术。此传统技术对钝化鲜茶叶中氧化酶活性的效果优于其他工艺技术，

仅次于绿茶炒青，能有效地抑制鲜叶中的茶多酚等的酶促氧化，保留鲜叶中大部

分茶多酚。独特的自然条件、独特的品种和独特的传统制茶工艺造就了永定山茶

独特品质。 

此外，还需注意，每个地理标志的产地都有促成该地理标志特定品质形成的特有

环境，因此地理标志商品特定品质与产地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的联系各不相同，

不能抄袭照搬。 

问 



商标局官方网站上提供了地理标志集体/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模本，其中第

六条要求写明地理标志商品的特定品质，这个应该怎么表述比较规范？ 

答：特定品质包括地理标志商品的感官特征、量化指标或其特殊的制作方法。感

官特征包括形状、尺寸、颜色、纹理等视觉特征和嗅觉、味觉感知等等。量化指

标包括所属族、种等生物特征，重量、密度、酸碱度等物理特征，水分、蛋白质、

脂肪、微量元素含量等化学特征。制作方法包括对加工技术的描述以及最终产品

的质量标准，如动物产品的饲养过程、屠宰方法等，植物产品的种植过程、收获

实践、储存方式等，传统手工艺品的原材料、配料和制作过程等等。描述地理标

志商品的特定品质，一定要围绕该地理标志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进行，如“羊（活

动物）”与“羊肉”、“新鲜辣椒”与“辣椒（调味品）”就有所不同。 

比如，关于“江安黑山羊”，指定使用在“羊（活动物）”商品上时是这样描述的： 

全身被毛呈黑色，毛细匀短浅；体型中等大，体质结实，各部位结构匀称、紧凑；

公羊角粗大，角长 16-19厘米，向后下弯曲呈镰刀形，有须；母羊角较小、呈八

字形；头大小适中，额髋面平，鼻梁微隆，竖耳；颈长短适中，背腰平直，胸部

深广、肋骨开张，荐部较宽，尻部较丰满；公羊睾丸对称，大小适中，发育良好；

母羊乳头两个，无附乳头，呈球形。体略高但整体匀称，公羊平均体重约 31.45

公斤，平均体高约 67.25厘米（根据……研究报告公布的数据，高出其他同类公

山羊 5-7厘米）；母羊平均体重约 29.47公斤，平均体高约 59.71厘米（根据……

研究报告公布的数据，高出其他同类母山羊 2-4厘米）。 

“江安黑山羊”指定使用在“羊肉”商品上时是这样描述的： 

肌肉有光泽，红色均匀，脂肪洁白或淡黄，色肉色佳；外表微干或微湿润不黏手，

新切面湿润但不黏手；切面肉致密，指压后凹陷可以迅速的恢复原状；具有鲜羊

肉固有的气味，膻味相对其他较轻，无臭味，无异味。煮肉汤透明澄清，脂肪团

聚于表面，具有香味。蛋白质含量≥22.6%（根据……研究报告公布的数据，高

出其他同类山羊肉约 0.3%），脂肪含量≤3%（根据……研究报告公布的数据，

低于其他同类山羊肉约 2.5%）。 

问 

商标局官方网站提供的地理标志集体/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范本的第十四条、

十五条涉及地理标志商标被许可使用人的权利、义务，其中的“其他权利”、“其

他义务”应该怎么表述？ 

答：商标局官方网站提供的是地理标志集体/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范本，“其

他权利”“其他义务”字样是为了提示地理标志商标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管理的需

要，对地理标志被许可使用人设定更多的权利、义务。如果有，应明确权利、义

务的具体内容；如果没有，应将“其他权利”“其他义务”字样删除。 

问 



我想申请“凤凰腊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但经查询，在 29类“腌制肉”上已经注

册了“凤凰”商标，那“凤凰腊肉”还能核准注册吗？ 

答：不能核准注册。 

地理标志商标作为商标的一种类型，应遵循《商标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在地理

标志商标与普通商标进行近似性比对时，如果地理标志商标申请在后，普通商标

申请在前，应当结合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相关公众的认知等因

素，从不易构成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的视角，准予核准注册为宜；如果地理标志商

标申请在前，普通商标申请在后，从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

淆误认，不当攀附地理标志商标知名度的视角，可以认定二者构成近似商标，对

普通商标不予核准注册。 

问 

我是外国的申请人，想在中国申请注册地理标志，主体资格证明、原属国法律

保护证明这些材料是否需要认证？ 

答：需要认证。 

认证是指一国的外交、领事机关在公证文书上证明公证机关的最后一个签字或印

章属实的手续。中国目前尚未加入《取消对外国公文认证要求公约》。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的代理委托书及有关的证

明文件的公证、认证手续，按照对等原则办理。 

国外申请人在商标局提交地理标志商标申请时，应将在国外生成的相关材料进行

认证手续之后再行提交。这些材料包括：申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该地理标

志以其名义在其原属国受法律保护的证明、申请人获得监督管理该地理标志权利

的证明材料、申请人的检验能力证明材料。 

问 

普通集体/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中是否一定要有明确的品质标准？ 

答：一定要有。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集体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

应当包括使用该集体商标的商品的品质；第十一条规定，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

则应当包括该证明商标证明的商品的特定品质。 

商标局官方网站提供了普通集体/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范本，其中第五条为

集体/证明商标使用者经营的商品/提供的服务所应达到的品质标准，申请人应将

其所报的每一项商品/服务的品质标准予以明确。 

普通集体商标使用管理规则中规定的使用该集体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品质标准

可以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也可以是自定标准。 



普通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中规定的使用该证明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品质标准

应高于国家标准。 

问 

我们已经注册了普通商标，现在又想将已注册的普通商标标识注册为集体商标，

是否可行？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答：不可行。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普通集体商标、普通证明商标、普通商

标均为不同的商标类型，其使用方式，注册人和使用人的权利、义务等并不相同。

如普通商标注册人可以依意愿许可任何其他主体使用，集体商标的使用人只能是

该集体组织的成员，且其商品或服务应达到使用管理规则中确定的品质标准。因

此，即使是同一申请人，也不可以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注册两种不同类型的相同

或近似商标。 

如果已经注册了普通商标，又想将这个标识注册为集体商标，就必须注销之前注

册的普通商标。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